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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政办发〔2021〕10 号 

 

 

 

 

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涉农办事处，斯力很现代农业园区，市直各相关单位： 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乌兰浩特市易地扶贫搬迁安置项目住

房确权登记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

落实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2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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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

的指示精神，按时完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项目住房确权登记工

作，维护搬迁安置户合法权益，保障社会和谐稳定，结合我市易

地搬迁工作特点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。以搬迁安置户的合法权益为中心，

保证搬迁群众稳得住、有就业、能逐步致富。增强相关部门工作

人员的服务意识、转变工作作风、优化办事流程、提高工作效率，

采取有效措施，方便搬迁群众，依法办理搬迁安置项目住房不动

产登记。 

（二）坚持依法依规办理。严格按照《民法典》《不动产登

记暂行条例》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等法律法规，认

真落实自然资源部办公厅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、国务

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司印发的《关于尽快完善易地扶

贫搬迁安置住房项目手续切实做好安置住房不动产登记的意见》

《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百问百答》等政策性文件，依法办理

易地扶贫搬迁安置项目住房不动产登记。 

（三）坚持因地制宜，分类施策。在办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

项目住房不动产登记时，区别不同用地性质、不同安置方式，分

类提出处理意见，遵循尊重历史、实事求是、特事特办、好事办

好的原则，妥善解决搬迁安置项目住房确权登记的难点问题。对

于符合登记条件的项目，简化程序，应发尽发；对于手续不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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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法立即完成登记的项目，采取挂账管理方式尽快解决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我市易地扶贫搬迁安置项目共集中搬迁 1547 户，4029 人。

其中，建档立卡集中安置贫困户 1243 户，3124 人;分散安置建档

立卡贫困户 10 户，16 人;无需发证户数为 36 户（幸福院 35 户、

货币搬迁 1 户）；实际共需发证 1511 户。 

三、完成时限 

2021 年 5 月 30 日前，完成全市易地扶贫搬迁安置项目确权

登记工作。 

四、工作措施 

（一）由各镇（园区）、涉农办事处、市扶贫办负责提供数

据和负责指界，并委托第三方测绘机构进行测绘，市财政局负责

统一拨付测绘资金。 

（二）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，将测绘成果和二调图、三调图

比对，确定是否占用耕地、林地。确定占用耕地的项目，由市自

然资源局负责上报盟自然资源局，尽快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；确

定占用林地的项目，由市林草局负责上报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，

尽快办理林地转用手续。 

（三）按照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、占新必须腾

旧的规定，搬迁群众迁入新居后，原有住房应予拆除，由属地管

理部门收回土地使用权。对于不愿腾退的群众，市扶贫办和属地

管理部门应加大宣传教育工作，做好群众思想工作，明确告知腾

退原有宅基地才能发放新居不动产权登记证书的要求。 

（四）搬迁户搬迁主体死亡的，如有法定继承人，由法定继

承人继承其房屋产权；如无法定继承人，其房屋产权应收归村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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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或辖区镇政府（园区）、涉农办事处进行处置。 

（五）涉及产权分割的，由市扶贫办和辖区镇政府（园区）、

涉农办事处负责做好群众思想工作，按照《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

工作百问百答》中第 35 条的规定处置。 

（六）太本站镇保障性住宅楼建华小区项目规划验收完成，

有土地出让手续，欠缴相关税费。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，市房产

局配合，按照先办证后完善原则，先行启动登记程序。由市房产

局、太本站镇政府负责，督促项目开发方尽快缴齐税费，必要时

通过法律诉讼渠道追缴。 

（七）葛根庙镇移民楼项目已完成农用地转用手续，未履行

供地手续。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，尽快将规划设计条件上报市政

府，加快履行供地手续。市住建局、自然资源局负责，按照民生

项目容错纠错、免于处罚的原则，启动竣工验收程序。 

五、相关要求 

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“五个一批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

脱贫攻坚的标志性工程。易地扶贫搬迁安置项目不动产权登记发

证工作政策关联性强，涉及单位多，情况复杂，各相关部门要切

实落实主体责任，加强沟通协调，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在限期内

解决易地扶贫搬迁安置项目住房确权登记问题。 

 

（联系人：钟雅钧；联系电话：13948280077） 

 

 

 

乌兰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2月 26 日印发 


